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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关注的报纸所刊登的
二维码个数，入围中奖资格，然后
扫描右上角码上商城二维码进行
刮奖。

格关注10个二维码参与周奖

奖品：沂州府酒（一箱）、羲之
酒一箱（一箱）、捷安特旅行包、志
林健身卡月卡、任选其一（一箱）；

格关注20个二维码参与月奖

奖品：捷安特自行车一辆；
格关注30个二维码参与季度奖

奖品：神秘大奖敬请期待

2、中奖后，持有效证件及扫描
公众号有效数信息证明到新闻大
厦16楼西侧兑奖；

3、周奖每周一兑奖、月奖每月
1号兑奖，季度奖每季度最后一天
兑奖。

参与商家可直接通过51微锋
官网营销专员联系，制生成二维码
信息生成模式，包括产品展示、优
惠打折、在线支付、刮刮乐功能、会
员卡等，制作完毕后，可直接参与

《码码帮》，全年每天都在商报《码
码帮》展示。

如果参与商家原本有自己的
二维码，可直接参与《码码帮》超
市，并由专业微商人员全年维护服
务该二维码。

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王自
豪律师表示，食品经营者有验收义
务。根据《食品安全法》第39条的规
定，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
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合格的
证明文件。

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
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
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
货日期等内容。

因此，王先生作为经营者显然
需要履行该义务。当然如果王先生
确有证据能够证明其经过查验也
未能发现涉案食品被换码，或供货
方系故意欺骗等情形，也可以通过
申请行政复议的途径进行救济。其
次，如果消费者购买到过期食品，
不仅对消费者健康存在威胁，食品
经营者还将面临10倍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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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腿腿肠肠生生产产日日期期被被改改超超市市遭遭罚罚
市民王先生因在家开的超市内售出的火腿肠生产日期被修改过，被处

罚了3000元。对于这笔罚款，王先生表示因不知道火腿肠生产日期被改过，
觉得非常冤枉。

火腿肠生产日期被查出转码

王先生在罗庄区滨河
五河口闸口附近开了一家
超市，“我本来一直销售双
汇牌火腿肠。”王先生说，
大约2年多之前，一个自称
江泉火腿肠厂销售员的人
向他推销江泉火腿肠。由
于觉得价格公道，而且又
是当地企业也放心，王先
生随即不再销售双汇火
腿，转而要求该销售员定
时供货。

今年4月27日，王先生
又要求销售员沈先生来给
他送货。“这次送了一箱，
总共有68包，生产日期是4

月1日的。”王先生说，这种
火腿肠的保质期是3个月，
超市平时的销售情况还不
错，在剩余的两个月内将
一箱肠全部售出完全不是
问题。

王先生没想到，在火
腿肠卖了半箱之后，自己
迎来了大麻烦。5月12日，
罗庄区册山食品药品监管
所来超市抽查时发现王先
生销售的火腿肠生产日期
存在转码问题，下达了要
求其缴纳3000元罚金的决
定。

“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火

腿肠生产日期经过转码了。”
王先生说。沈先生所穿的服
装和驾驶的车辆上都贴着江
泉火腿肠厂家的标志，所以
他从未产生过任何怀疑。如
今发生这种情况，王先生赶
紧与送货的沈先生和江泉厂
家都取得了联系。

“开始送货的人还接
我的电话，并且表示愿意
处 理 ，现 在 已 经 不 理 我
了。”王先生说，江泉火腿
肠厂家也传来消息说，厂
里的送货员中，没有姓沈
的员工，对王先生超市发
生的事，完全不知情。

经营者对所销货物有验收责任

6月18日，记者联系到
了给王先生送货的沈先
生。沈先生表示他是江泉
火腿肠厂的员工，半个月
前办理了离职手续，并不
清楚自己给沈先生送的货
存在转码问题。

记者随后联系到了江
泉火腿肠厂负责该事件的
刘先生。刘先生表示企业
在此事中也是受害方，“我
们厂根本没有姓沈的销售

员。”刘先生说，厂家的标
识在网站上都能搜索到，
沈先生完全有可能自行从
网站下载并找到广告公司
自行制作标识。

“我们厂家对过期的火
腿肠有回收政策，会全部销
毁。”刘先生说，但对于市面
上还有多少库存，如果销售
者不配合厂家的回收政策，
厂家根本无从查起。“由于
我们工厂没有执法权，我们

也希望管理部门能早日查
出真相。”刘先生说。

6月19日，记者联系到
了册山食品药品监管所的
负责人任先生，任先生表
示王先生作为销售方有责
任对所销售的产品进行验
收，问清食品的来源。根据

《食品安全法》第86条销售
过期食品案值在1万元以
下，需要处2000-5000元的
罚款。

格律师

如食品威胁消费者健康

经营者将面临10倍赔偿

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左肖
通讯员 武超)端午节将至，为了给广
大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节日
消费环境，兰山区工商局未雨绸缪，
提早部署，加强节前市场监管。

该局执法人员从保障商品质量
入手，以专业市场、大型超市、专卖店
为重点区域，以家电、服装等为重点
商品，着重检查市场主体的经营资
格，看证照是否齐全，进销货台账建
立是否完善，是否销售假冒伪劣、商
标侵权商品。目前，已检查经营户134
户，抽检服装12个批次。

针对部分商家以节日促销为名
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该局加大了对
各类商家促销广告的监管力度，严查
以促销、降价等名义进行虚假宣传的
违法行为。同时，以旅游景区及周边、
城区等餐饮住宿服务集中区域为重
点，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督促经营者
诚信合法经营，严厉打击利用节假日
进行非法营销活动，杜绝“霸王条款”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发生。

为方便消费者节日期间进行消
费投诉，该局充分发挥12315、12345
热线和消费维权联络站点的作用，延
伸消费维权触角，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及时受理消费者投诉，做到“有诉
必接、有接必果”，切实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兰山工商加强

端午节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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